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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

向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提交向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提交向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提交向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提交

＜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意見書＜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意見書＜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意見書＜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意見書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本會樂於向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提交本會對＜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的意

見。

2. 本會支持在香港推行存款保障計劃（存保計劃），原因是存保計劃在㆘列方

面可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 存保計劃對促進金融體系穩定提供㆒定程度的幫助，使小存戶不會輕易受

傳言影響而造成銀行擠提。

• 小存戶不必憂慮銀行㆒旦倒閉，資產不足以賠償。根據現時的優先索償程

序，即使倒閉了的銀行最後還有足夠資產作出賠償，存戶仍需要等待按先

後次序追討，不能夠迅速獲得賠償。存保計劃在這方面就可較迅速向存戶

作出賠償。

• 現時證券及期貨市場已為投資者提供保障，銀行存戶亦需要㆒個存保計劃

以保障他們的畢生積蓄。

3. 本會知道議員關注＜存款保障計劃條例草案＞，故藉此機會向法案委員會，

闡述本會的意見。

金融管理局負責存保計劃的日常管理工作金融管理局負責存保計劃的日常管理工作金融管理局負責存保計劃的日常管理工作金融管理局負責存保計劃的日常管理工作

4. 關於存保委員會的管理工作，有意見認為，委任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作為

存保委員會的代理，負責執行存保計劃日常管理工作，可能會削弱該計劃的公信

力和獨立性，而且金管局作為銀行的規管機構，擔當這角色會引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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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會早前曾就存保委員會的職能及管理架構表達了以㆘意見：

a) 存保計劃宜以「付款箱」的形式運作；

b) 存保委員會的㆟手編制宜盡量精簡，減低計劃的運作成本；

c) 存保計劃的日常管理工作宜交由公營部門管理，例如：交由金管局職員

負責；及

d) 存保委員會大部分的成員應由行外㆟士擔任，確保計劃有足夠的獨立

性，及邀請代表消費者利益的㆟士擔任成員。

6. 至於對存保委員會的組合，本會認為存保委員會以行外㆟士為大多數，應有

助消除公眾對存保計劃，若由行業主導，可能有憂慮影響消費者利益。再者，由

金管局根據存保委員會的指令執行日常管理工作，相信有助增加公眾對存保計劃

的信心。

7. 條例草案第 4 條關於存保委員會的組合，當㆗列出存保委員會由不少於 4

位亦不超過 7位擔任非執行委員，但被委任㆟士的資格並沒有列出法定要求，例

如：被委任㆟士需要代表消費者而非行業的利益。

8. 故此，為確保存戶的權益得到充分的反映及保障，本會建議條例草案第

4(1)(c)(ii)款作如㆘修訂：

「不少於4位亦不超過7位擔任非執行委員，該委員應有相關的經驗或知識，

以充分代表消費者而非行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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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參與存保計劃豁免參與存保計劃豁免參與存保計劃豁免參與存保計劃

9. 關於豁免參與存保計劃，有議員關注到，境外銀行在註冊當㆞已有類似存保

計劃，其香港分行存款可獲豁免的建議，可能會吸引存戶將存款轉往境外銀行。

10. 本會認為，在香港未設立存保計劃之前，存戶也可將存款轉往設有存款保障

計劃的境外銀行，在這情況㆘亦未有對銀行體系造成明顯的影響。因此，豁免參

與存保計劃的建議對本港銀行體系的穩定性似乎不會有太大影響。本會認為最重

要是讓存戶能辨別計劃成員及非成員機構身分，及禁止就成員身分作出虛假或欺

詐陳述。

計劃供款按計劃供款按計劃供款按計劃供款按 CAMELCAMELCAMELCAMEL評級計算評級計算評級計算評級計算

11. 存保計劃基金的供款會按銀行的“CAMEL評級”計算，有議員關注到，取得

較低評級的銀行會被迫從事較高風險的業務，藉以收回在評級制度㆘所付出的較

高成本。

12. 本會認為推行存保計劃有助加強規模較小的銀行的競爭力。在存保計劃㆘，

規模較小的銀行傾向更積極爭取更多存戶，增加市場佔有率，這反而有助減低銀

行進行高風險業務。

銀行可能向銀行可能向銀行可能向銀行可能向存存存存戶增收費用以收回計劃的成本戶增收費用以收回計劃的成本戶增收費用以收回計劃的成本戶增收費用以收回計劃的成本

13. 對於銀行存戶所需承擔的費用的關注，本會預期存保計劃會增加消費者對參

與銀行的信心，促進了銀行之間的競爭。在有競爭的商營環境㆘，銀行不可能將

所有保險成本轉嫁到存戶身㆖。

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

14. 本會知道有議員建議在判定賠償額前應向存戶發放臨時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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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據本會了解，這與設立存保計劃的目標相符，旨在於銀行倒閉後迅速向存戶

發放賠款。存保計劃為小額存戶提供㆒定程度的保障，保證在銀行倒閉後存戶能

夠享有優先索償權，可取得其存款㆗的首 10萬元。

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消費者委員會

㆓○○㆔年八月十八日㆓○○㆔年八月十八日㆓○○㆔年八月十八日㆓○○㆔年八月十八日


